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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 
2010年 12月 14日舉行的會議  

 
有關與兩間電力公司進行周年電費檢討的  

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 
 
 
目的 

 
  本文件提供有關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 (下稱"兩電")進行
周年電費檢討的背景資料，並綜述議員就相關事宜提出的關注

事項。  
 
 
香港電力供應的規管 

 
2.  長久以來，香港的電力供應是由私人機構提供。香港電

燈有限公司 (下稱 "港燈 ")1為香港島、鴨脷洲和南丫島的客戶供

電，而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(下稱 "中華電力 ")聯同青山發電有限公
司 (下稱 "青電 ")2(下文提及 "中電 "之處均同時指這兩間公司 )則為
九龍及新界 (包括大嶼山、長洲及某些離島 )的客戶供電。  
 
3.  香港的電力供應是受政府與個別電力公司簽訂的《管制

計劃協議》所規管。《管制計劃協議》訂明電力公司的權利和

責任，並提供一個架構，讓政府監察電力公司在財務及技術方

面的表現。為了達致以合理價格提供可靠、安全及有效率電力

供應的政策目標，《管制計劃協議》包括以下的主要特點： 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港燈是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。  
 
2  中華電力是中電控股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，而青電則是中華電力 (40%)與埃克森
美孚能源有限公司 (60%)的合營發電公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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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 電力公司有責任提供足夠設施，以應付現時及未來
的電力需求；  

 
(b) 電力公司有責任盡可能以最低價格供應電力；及  
 
(c) 訂定條款，規範電力公司進行定期財務計劃檢討及

週年電費檢討，並訂明其技術和財政表現每年須接

受審核。  
  

4.  政府與個別電力公司於 2008年 1月 7日簽訂新的《管制計
劃協議》。對以往《管制計劃協議》有關電費所作的修訂包括： 
 

(a) 調低固定資產平均淨值的准許回報率，由 13.5%至
15%降至9.99%；  

 
(b)  訂立排放表現掛鈎機制，把電力公司的准許回報率

與其排放表現掛鈎；  
 
(c) 提供經濟誘因，鼓勵電力公司增加使用可再生能

源；  
 
(d) 調低行政會議批准電力公司調整基本電費的核准上

限，由 7%降至 5%；及  
 
(e) 以電費穩定基金代替發展基金，並調低電費穩定基

金的結餘上限，由每年本地售電收入的 12.5%降至
8%。  

 
 

5年發展計劃  
 
5.  政府分別在 2008年 9月 23日及 2008年 12月 16日批准中電
及港燈的 5年發展計劃。根據中電 2008年 10月 1日至 2013年 12月
31日的發展計劃，在該發展計劃期內，資本項目的支出達 399億
元，並預測在這段期間的基本電費每年平均增幅較政府的中期

預測通脹率為低。至於港燈 2009年 1月 1日至 2013年 12月 31日的
發展計劃，在該發展計劃期內，資本項目的支出達 123億元，並
預測這段期間，以平均每年計算，基本電費將會下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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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2004年起的電費調整  
 
6.  政府與兩電進行周年電費檢討，自 2004年起港燈及中電
的平均淨電費表列如下：  
 

 港燈 (仙 /每度電計) 中電 (仙 /每度電計 ) 
2004 103.3 87.2 
2005 110.0 (+6.5%) 87.3 
2006 117.4 (+6.7%) 87.1 
2007 120.2 (+2.4%) 87.2 
2008 127.4 (+6.0%) 91.1a (+4.5%) 
2009 119.9 (-5.9%) 88.4b (-3%)/89.2b 
2010 119.9 91.5 (+2.6%) 

 
 
註：  a  – 由 2008年1月至9月期內      
 b – 由 2008年 10月至 2009年 12月期內 (由於減費儲備金耗

盡，中電由 2009年 5月 6日起中止每度電 0.8仙的減費儲
備折扣 ) 

 
 

委員的意見及關注事項 

 

7.  自 2000年起，兩電與政府每年 12月均向經濟事務委員  
會 3簡報下年度的電費調整。在這些周年簡報會中，委員曾就一

系列事項提出意見及關注事項，當中包括：  
 

(a) 對港燈及中電雖已獲得可觀的收益，但仍決定增加
電費表示失望；  

 

(b) 港燈客戶繳付的電費遠高於中電客戶；  
 
(c) 建議制訂一個釐訂電費的機制；  
 
(d) 從內地引入新供電商，以加強競爭和調低電費水

平；  
 
(e) 推展港燈與中電之間增加聯網容量的工作，以助兩

電盡量減少在新發電機組方面的投資；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經濟事務委員會已於 2007-2008年度會期起改名為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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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政府應就以下各方面加強監察電力公司：在發電設
施方面的投資、處理過剩發電容量，以及把剩餘電

力售予內地；  
 
(g) 政府應敦促兩電披露與電費檢討有關的財務資

料，以提高透明度；  
 
(h) 分開發電及輸電，讓新供電商更容易加入電力市

場；  
 
(i) 為了顧客的利益，電力公司應採用較靈活的方式處

理燃煤的採購合約；  
 
(j) 政府應監察電力公司有否適時調整燃料價條款收

費；及  
 
(k) 有必要在致力保護環境和控制成本兩者之間取得

平衡。  
 

8.  在 2009年 12月 8日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港燈宣
布凍結 2010年的電費，而中電則告知委員須增加 2010年的淨電
費 2.6%。應事務委員會的要求，兩電就 2010年電費調整提供進
一步資料 (立法會CB(1)753/09-10(01)及 (02)號文件 )。  
 

9.  議員亦曾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有關電費的質詢。根據政

府當局最近在 2009年 6月 10日答覆林健鋒議員的一項質詢時所
述，政府每年檢討電費時，會根據《管制計劃協議》，考慮一

系列因素，包括電力需求和售電量、經營成本、燃料價格、資

本投資、控制成本和提高生產力的措施、燃料價條款帳結餘和

電費穩定基金累積金額的最新情況、用戶負擔能力及准許利潤

等，以確保電力公司以合理的價錢供應電力。具體而言，政府

與其聘請的獨立能源顧問會小心審視電力公司提供的數據，包

括電力公司對燃料價格的預測，以確保其燃料價格設定在合理

的水平，而其預測亦跟隨國際市場走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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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情況 
 
10.  政府於 2010年 9月發表題為 "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策略及
行動綱領 "的諮詢文件，當中政府建議更改發電燃料組合，減少
使用煤發電，將煤在發電燃料組合中的比例，由現時約 50%減至
10%，而涉及的燃料差額則會藉着增加使用天然氣、核能和再生
能源予以補足。議員曾在不同場合 (包括環境事務委員會在 2010
年 10月 22及 25日聽取當局舉行的政策簡報會 )就改變發電燃料組
合對電費的影響表示關注。  
 
11.  政府當局與兩電將於 2010年 12月 14日的會議上向事務
委員會簡報 2011年度的電費調整情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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